
关于北京理工大学地方校友会工作的 

指导意见（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北京理工大学校友工作的组织建设，

指导与支持各地方校友会开展工作，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和《北京

理工大学校友会章程》相关规定，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本意见适用于以下地方校友会，包括但不限于：北京

理工大学校友会官方认可并备案的地方校友组织；授权使用北京

理工大学官方称谓（中英文及简称）的地方校友组织。 

第二章 组织建设 

第三条 地方校友会名称中使用北京理工大学官方称谓（中

英文及简称）或相关标识，应首先取得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的授

权，并备案。 

国内一级地方校友会名称统一为“北京理工大学+省名称+校

友会”，例：北京理工大学江苏校友会。 

国内二级地方校友会名称统一为“一级地方校友会名称+二

级城市名称+分会”，例：北京理工大学江苏校友会苏州分会。 

海外校友会名称统一为“北京理工大学+国家（可含地名）+

校友会”，例：北京理工大学德国校友会、北京理工大学美国洛杉

矶校友会；海外暂不授权二级地方校友会。 

第四条 地方校友会如有会旗、会标等标识，应符合北京理工

大学关于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有关管理规定，并由学校校友会统



一制作授予。 

第五条 地方校友会成立或换届应当按照《北京理工大学校

友会章程》及分会章程规范执行，并将书面材料报北京理工大学

校友会备案，具体流程如下： 

 

图 1：地方校友会成立备案流程图 



 

图 2：地方校友会换届备案流程图 

第六条 地方校友会应该参照《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章程》及

所属地方关于社团法人的相关规定制定组织章程。 

地方校友会依照章程，内部应设立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

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等机构和职务，实行

任期制。为了保证可持续发展，让更多热心和甘于奉献的青年校

友发挥作用，一般任期不超过 3年，连任不超过两届。 

 



第三章 活动开展 

第七条 地方校友会应定期开展活动，每年至少举办一次面

向全体会员的活动。 

第八条 鼓励地方校友会积极承办学校各类校友活动，如“北

京理工大学校友工作研讨会”“北京理工大学校友论坛”等；鼓励

备案组织之间联合举办相关校友活动。 

第九条 地方校友会以学校官方认可组织名义参加对外活动

时，应当报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备案，不得以此身份组织或参加

非法、纯商业、宗教或其他损害学校声誉的活动。 

地方校友会理事会成员以学校官方认可组织身份担任其他

任职或参加对外活动，应当报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备案，不得以

此身份从事非法、纯商业、宗教或损害学校声誉的行为。 

第十条 地方校友会应积极配合和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科

技合作、继续教育、对口支援和扶贫、校地合作、集智集资等具

体工作。 

第四章 宣传平台 

第十一条 地方校友会可以通过网站、刊物、微博、微信、APP

移动终端应用等途径提升服务质量，提高工作效率，扩大组织影

响。 

地方校友会宣传媒介应当向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备案，并遵

守国家和学校关于意识形态的相关规定。 

第五章 代表和理事推荐 



第十二条 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会员代表大会是北京理工大

学校友会最高决策机构，每 5年召开一届。地方校友会可以根据

章程规定积极推荐会员代表和团体理事候选人。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意见由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